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實驗動物安養或認養申請書

安養或認養動物資訊如下
	轉出者資料

	動物實驗申請表編號
	
	計畫主持人姓名
	
	所屬單位
	

	連絡電話
	
	連絡E-mail
	

	動物別
	[bookmark: _GoBack]□斑馬魚 □其他水生動物（請說明）

	動物品系
	
	性別/數量
	公      隻
母      隻

	動物狀況
	健康狀況 □良好 □疾病紀錄 □肥胖  □瘦  □配種率不高
□曾於   年   月   日進行手術
□未曾進行實驗
□其他（請說明）

	□安養計畫

	照顧者姓名
	
	動物安養地址
	

	計畫主持人簽名
	

	□認養者資料

	姓名
	
	連絡E-mail
	

	連絡電話
	
	連絡地址
	

	動物飼養地址
	

	認養者簽名
	


注意事項：
1. 實驗動物若未辦理所有權轉移，請勾選安養計畫。
2. 認養者需年滿18歲。
3. 認養動物狀況需為非基因轉殖動物非經感染性實驗非經輻射性實驗方可同意認養。
4. 安養或認養之動物不可作為實驗用途、食物用途、出售或放生。
5. 遵守動物保護法之相關規定，若有違法事實，將承擔相關責任。
6. 本單核可後正本由本校IACUC留存，影本電子檔交由原計畫主持人及認養者留存。
7. 未來如有需要，本校IACUC得追蹤動物認養後之狀況，飼主不得拒絕。

IACUC獸醫師評估該批動物是否適合安養或認養:
□同意        □ 不同意        □須於3日內人道處理 
獸醫師簽名：                  日期：                 
召集人簽名：
